
 — 1 — 

 

 

 

 

泉教监〔2014〕7号 

 

 

关于认真做好泉州市教育系统 
2014 年民主评议政风行风选题评议工作的通

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泉州开发区社会事业局，泉州台商投资

区教育文体旅游局，各市直中小学、幼儿园： 

     按照《福建省教育系统 2014 年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实施方

案》以及市纠风部门的部署和要求，结合我市教育系统工作实际，

经研究，将“深化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问题治理”确定为 2014

年我市民主评议政风行风选题评议议题，现就选题评议工作提出

意见如下： 

各地各校要严格执行教育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审计署《治

理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的八条措施》的各项规定并结合省市

相关实施办法，全面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教育规划纲要，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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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，积极推行政务公开、校务公开，大力治

理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问题，切实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

之风，使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不再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。 

一、加强宣传，营造良好治理氛围 

各地要加强对治理乱收费相关政策的宣传，要通过广播、电

视、报纸、板报等形式向社会和群众广泛宣传招生政策；要加大

对治理义务教育择校乱收费先进典型的宣传力度，推广先进经验，

广泛动员各地政府职能部门、教育行政部门、各学校和师生员工

积极开展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，引导社会各界和家长加强监督，

自觉抵制义务教育择校乱收费行为。 

二、健全制度，明确责任抓落实 

教育行政部门要积极推进学校标准化建设，均衡配置教师资

源，推进管理体制创新，从源头上解决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

问题。同时把治理择校乱收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，摆在重中

之重位置，实行治理择校乱收费工作校长负责制、学校向社会公

开承诺制和收费公示制度。同时把治理择校乱收费作为对学校政

绩考核、行风评议的重要内容，完善考核机制和问责制度；各级

教育纪检监察部门要切实履行法定职责，加强对治理工作的组织

协调和检查指导，强化责任分工和责任考核。 

三、加强查纠，确保选题评议工作落到实处 

要进一步完善部门联席会议制度，充分发挥纪检监察、纠风、

物价、审计、财政和教育部门在治理义务教育择校乱收费中的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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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作用，形成统一部署、各司其职、齐抓共管、协作联动的工作

格局，形成治理择校乱收费的工作合力，对违规招生、收费的行

为要坚决予以查处，严肃追究校长和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市、县

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门要设立举报电话、信箱，接受群众监督，

做到有诉必查，有错必纠。对新闻媒体反映强烈的治理义务教育

阶段择校乱收费问题，要快查快办及时反馈，公布查处结果。对

设立“小金库”行为发现一起、查处一起、通报一起。把治理义

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问题落到实处。 

全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紧紧围绕本选题评议议题，结合当

地实际，制定整改措施和评议目标，同时积极参加当地纠风部门

组织的“政风行风热线”和“面对面”评议等活动，切实取得成

效，切实提高群众的满意度。 

 

 

 

 

泉州市教育局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5月 6日 

 

 

 

抄送：省教育厅行评办，市政府纠风办，市教育系统政风行风监督员。 



 — 4 — 

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5月 6日印发  


